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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（一）会议召开情况 

1.会议召开时间：2024年 8月 21 日 

2.会议召开地点：广州圆大厦 32 楼会议室 

3.会议召开方式：现场结合通讯方式 

4.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：2024年 8月 20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 

5.会议主持人：周奕丰 

6.会议列席人员：林桂生、刘奎、曾如春 

7.召开情况合法合规性说明： 

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会议合法有效。 

 

（二）会议出席情况 

会议应出席董事 5 人，出席和授权出席董事 5 人。 

二、议案审议情况 

（一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对<公司子公司重整计划（草案）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>

投反对票的议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公司子公司内蒙古乌海化工有限公司、内蒙古中谷矿业有限责任公司、西

部环保有限公司都在破产重整程序中，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权益会议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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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2024年 8月 22日召开。 

公司收到内蒙古乌海化工有限公司管理人的通知，作为出资人，将参加出

资人组会议并进行表决。《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》内容如下： 

一、出资人权益调整的必要性 

内蒙古乌海化工有限公司(下称“乌海化工”)、西部环保有限公司(下称

“西部环保”)、内蒙古中谷矿业有限责任公司(下称“中谷矿业”，与乌海化

工、西部环保合称“乌海化工等 3 家公司”或“重整主体”或“债务人”)已

经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根据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，重整主体已经资不抵债，

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均已陷入困境。如果对乌海化工等 3 家公司进行破产清

算，现有各类资产在清偿各类债权后已无剩余财产向出资人分配，出资人权益

为零。 

为挽救重整主体,最大限度筹集偿债资源,争取重整成功,避免其破产清

算，在保留债务人法人主体资格的同时，充分保障全体债权人权益，需要对重

整主体的出资人权益进行调整。本重整计划草案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的相关规

定，对乌海化工等 3家公司的出资人权益进行调整。 

二、出资人权益调整的内容 

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(下称“鸿达股份”)所持乌海化工 100%股权全部予

以调整，乌海化工所持西部环保 100%股权全部予以调整，乌海化工所持中谷矿

业 100%股权全部予以调整。出资人权益调整后，鸿达股份不再持有乌海化工

的股权，乌海化工不再持有西部环保、中谷矿业的股权。 

乌海化工等 3家公司的出资人权益将全部调整至控股平台，重整投资人支

付重整投资对价获得控股平台 70%股权，控股平台剩余 30%股权根据本重整计

划的安排用于清偿债权，由债权人持股平台持有。前述持股比例以实际办理工

商登记为准。 

董事会认为，该方案不利于公司及公司股东、债权人的权益，提议对《出

资人权益调整方案》投反对票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4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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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董事刘江飞先生为内蒙古乌海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，回避表决 

    

 

三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（临时）会议决议》 

《内蒙古乌海化工有限公司重整计划（草案）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》 

 

 

 

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4 年 8 月 21 日  

 


